
法律改革委員會發表兒童監護權報告書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

法律改革委員會（法改會）今日（ 1 月 18 日 ）宣 布 發 表

關於“兒童監護權＂的報告書。該報告書的內容涉及關乎在兒童

父 母 其 中 一 人 死 亡 或 兩 人 俱 亡 的 情 況 下 為 兒 童 委 任 監 護 人 的 法

律。

法改會在該報告書中提出了多項建議，其中包括簡化父

母為其子女委任監護人所須經的程序，以及擴闊法院委任及罷免

兒童的監護人的權力。

法 改 會 副 秘 書 顏 倩 華 解 釋 法 改 會 檢 討 關 乎 兒 童 監 護 權

的 法 律 的 重 點 ， 是 在 於 建 議 採 用 各 種 簡 化 有 關 法 律 和 程 序 的 方

法，以鼓勵更多父母採取積極行動，為子女作出監護安排。

顏 倩 華 表 示 法 改 會 所 進 行 的 研 究 發 現 這 方 面 的 法 律 有

種種不足之處，包括—— 

* 為兒童委任遺囑監護人的程序極之拘泥形式；

* 容許第三方（例如祖父母／外祖父母）申請獲委任為監護人

的條文有限；

* 除非遺囑監護人訴諸法律，否則尚存的父母有權否決遺囑監

護人出任此職；

* 並 無 條 文 容 許 遺 囑 監 護 人 在 自 己 死 亡 的 情 況 下 委 任 另 一 名

遺囑監護人代行其職；及

* 並無條文容許遺囑監護人在獲委任後放棄監護權。

法改會在該報告書中建議：

* 引入一套更加簡單而標準化的為兒童委任監護人程序；

* 擴闊法院為兒童委任監護人的權力，以便任何人均可申請成

為兒童的監護人，這不單是適用於兒童並無對其負有父母責

任的父母的情況，也適用於管養令已判給兒童現時已去世的

父或母的情況；



*  撤 銷 尚 存 的 父 母 現 時 所 享 有 的 否 決 遺 囑 監 護 人 出 任 此 職 的

權力，使尚存的父母與遺囑監護人之間如在兒童的最佳利益

問題之上有爭執，便可各自向法院提出申請；  

*  對兒童有管養權的父母其中一方所委任的遺囑監護人，應可

在該一方去世時自動以遺囑監護人的身分行事；  

*  兒 童 對 於 委 任 監 護 人 的 意 見 ， 在 切 實 可 行 的 範 圍 內 應 獲 考

慮；  

*  兒童的監護人可在自己死亡的情況下為兒童委任監護人；  

*  應設立一套與委任監護人制度相若的放棄充任監護人制度；  

*  高 等 法 院 為 兒 童 的 最 佳 利 益  見 而 罷 免 或 更 換 監 護 人 的 權

力亦應授予區域法院。  

 法 改 會 將 就 其 所 進 行 的 兒 童 監 護 權 和 管 養 權 研 究 發 表

一系列報告書。該系列共有四份報告書之多，而《兒童監護權報

告書》是其中的第一份。法改會屬下的監護權和管養權小組委員

會是由劉健儀議員擔任主席，於 1998 年 12 月發表了一份諮詢文

件，而這些報告書即為法改會經仔細考慮公眾回應後所得出的結

果。法改會就該研究所會發表的餘下三份報告書，分別與父母擄

子女、管養權和探視權，以及家事調解有關，會於今年稍後時

間發表。  

 《兒童監護權報告書》現已印備，歡迎大家向法改會秘

書處索閱，地址是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39 號 夏慤大廈 20 樓。該報

告書亦已上存互聯網，網址： <www.info.gov.hk/hkreform/chinese>。  

完／ 2002 年 1 月 18 日星期五  


